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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7 月 5 日致保安局局長的來信收悉。本人獲
授權就林卓廷議員在致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的信件中

所提及的事情回覆如下 。

保障和平示威人士

香港居民根據 〈基本法 〉 享有集會、遊行及示威等自

由。警方一貫的方針，是在便利合法及和平的公眾活動順利

舉行、減低這些活動對公眾及道路使用者的影響，以及確保

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等各方面，致力取得平衡。參與公眾活

動的人士必須遵守法律，並須以和平有序的形式進行活動，

不應有違法或暴力行為。警隊有責任維持公共安全和公共秩

序及保護市民生命財產。若有任何違法或暴力行為，不論違

法者或受害者的背景，警方都會一視同仁，根據法律以公平

公正和不偏不倚的態度處理。

今年 7 月 1 日全港各區有多項公眾活動進行，當中

大部分活動均以守法、和平及有秩序的方式進行。然而，個

別公眾活動曾出現持不同意見的人士發生爭執和衝突，引致

立法會CB(2)1987/16-17(01)號文件



- 2 -

場面混亂，警方已因應事件情況採取措施以確保公眾安全及

公共秩序。針對當日於各地點所發生的涉嫌違法行為，警方

至今共拘捕 13 人，涉及的罪行包括「普通襲擊」、「刑事毀

壞」、「公眾地方行為不檢」及「妨礙授權人員執行職務」’當
中一名被捕者為被通緝人士。

進行公眾活動人十投訴遭警務人員不合理對待

7 月 1 日上午約 7時，一批人士於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
附近進行公眾活動，期間與在場另一批為數眾多及持不同意

見的人士發生衝突。現場集結人數眾多，場面混亂，警務人
員曾多次向兩批在場人士作出勸喻及警告，並嘗試將其分

隔。但混亂情況持續。在處理這些涉及人數眾多的混亂情況，

如警方認為社會安寧已被破壞，並影響公共安全和公共秩

序，警方一般會根據〈警隊條例》（第 232 章）第 10 條採取

行動，防止損害生命及維持公眾地方治安。這些行動包括把

有可能受到人身安全威脅的人，盡快帶離混亂現場，以免衝

突進一步升級及免除當事人受到襲擊的風險。如遇到有人士
情緒激動，並且有傷害自己或他人的風險，警方會採取相應

措施，適當地限制他們可能作出具傷害性的行為。當該風險

不再存在時，警方會解除有關措施。

就 7 月 1 日上午約 7 時的事件，警方在現場拘捕了

3 人，涉嫌「普通襲擊」。事件中有相關人士已向投訴警察課

作出投訴，投訴警察課將會按既定程序公平公正地處理。

團體在港鐵銅鑼灣站外派發單張

7 月 1 日下午約 1 時 30 分，警方發現有團體在港鐵
銅鑼灣站 E 出口外派發單張。該出口人流繁忙，亦是市民前

往維多利亞公園參加公眾遊行的主要通道，警方因此有需要

在現場實施人流安全管理措施。由於有關團體派發單張的位

置阻塞人流，為確保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，在場警務人員曾

向有關人士發出勸喻，建議他們前往其他適當地方繼續派發

單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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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該團體人士聲稱現場警務人員有不當行為，投訴警

察課亦已接獲相關投訴，並會按既定程序公平公正地處理。

保安局局長

（曾裕彤 代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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